

附件1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林木采伐证核发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五十六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必须是林木的所有者或经营者； 2、能完成迹地采伐更新； 3、不属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伐的林木； 4、有林木采伐指标； 5、无权属争议。

	申请材料目录
	1、申请报告，包括采伐林木的目的、时间、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 2、林木采伐申请表3、伐区调查设计和上年度采伐更新验收合格证明；4、所有权证书或使用权证书。5、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森林植物检疫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森林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第七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 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及其他必须经过检疫的森林植物产品，省际间调运应提供调入地检疫机构出具的《调运植物检疫要求书》
2.二次起运的植物、植物产品凭原检疫证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申请材料目录
	1、直接报检的：提交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
2、申请单位或个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3、有效期内的《产地检疫合格证》或需要中转换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条、二十六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与经营林木种子的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资金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能够正确识别所经营的种子、检验种子质量、掌握种子贮藏保管技术的人员；
3、具有与经营种子的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及加工、包装、贮藏保管设施和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材料目录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3、苗木基地设计图； 4、承诺书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对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审批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四条《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五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森林火险等级在三级以下；2、有专人看护用火现场，并明确看护人员的责任；3、用火后必须彻底熄灭余火；4、开好防火隔离带，农田与森林连接处、炼山造林必须开辟树高1.5倍宽的防火隔离带，并做好清理；5、遇林区住宅、厂房、仓库工棚旁，必须开辟10米以上防火线；6、林区高压电缆、电线底不得进行生产性用火；7、准备好扑火工具；8、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用火。

	申请材料目录
	1、申请报告，包括采伐林木的目的、时间、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 2、所有权证书或使用权证书； 3、林业生产性用火以及工程用火的，应提交与所在镇（街道）森林消防队订立的用火管护协议4、合理用火方案5、用火单位身份证明6、地形图。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5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对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五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东侧）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 森林防火区内实弹演习、爆破的，要开足15米以上的防火线，防火线内侧铲去草皮3米以上，并且要在三级火险天气和三级风以下；
2、有足够的看守人员和打火工具。

	申请材料目录
	1、 进入高火险区实弹演习、爆破申请登记表
2、申请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申请人或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验原件）
4、活动所在地县级防火部门批复文件
5、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森林防火措施验收文件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5个工作日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审批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 非国有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需要占用林地的。
2、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是指：（1）培育、生产种子、苗木的设施；（2）贮存种子、苗木、木材的设施；（3）集材道、运材道；（4）林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5）野生动植物保护、护林、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木材检疫的设施；（6）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基础设施。

	申请材料目录
	1.使用林地申请报告、《使用林地申请表》；
2.相关批准文件；
3.修筑工程设施内容、使用林地面积等情况说明；
4.使用林地现状表；
5.公示情况；
6.现场查验表。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监督投诉渠道
	0737-8788959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政务服务事项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湖南省人工繁育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备案

	项目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东侧）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所提供材料真实、齐全，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2、有适宜驯养繁殖陆生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3、具备与驯养繁殖陆生野生动物种类、规模相适宜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条件；
4、种源来源合法，饲料来源有保障；
5、具备防范野生动物逃逸、保障安全生产、处置宊发事件的能力；
6、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防疫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

	申请材料目录
	1、《湖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备案）申请表》；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3、人工繁育固定场所使用权有效文件或材料，繁育场所的整体情况与平面图，平面图标明繁育分区、兽医室、消毒间、隔离间；繁育场所与居民区距离，繁育场所占地面积，笼舍、隔离墙、隔离网的面积和规格说明材料；
4、执业兽医或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技术证明；饲养人员技术证明；
5、种源合法来源证明和引种协议，饲料来源情况说明；
6、防逃逸、防疫等措施以及设施设备有关材料；废弃物处理设施设备情况说明。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
	7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政务服务事项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流转的审批

	项目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湖南省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权属清晰、无争议，依法取得林权证或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
2、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得非法改变林地所有权性质和林地用途，不得非法毁坏森林、林木、林地；
3、流转期限未超过湖南省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期限；
4、受让方具备林业经营能力；
5、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6、流转面积4500亩以下的家庭承包林地经营权流转。

	申请材料目录
	1、行政许可申请表；
2、申请人为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的，提供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身份证明；3、林地经营权流转意向合同或协议；4、流转后的林地开发利用项目方案或者意向，以及具备林业经营能力的证明资料；5、林地经营权再流转的，提交承包方同意再流转的书面资料；6、属于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审批权限的，提供县级承办单位的意见资料；
7、委托流转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与受托人身份证明。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
	10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822016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林业局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30—18:00）（冬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大厅四楼）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 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3、 临时占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并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
4、占用期满后，用地单位必须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申请材料目录
	1、用地单位提出的征占用林地申请报告；2、征占用林地建设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3、项目建设批准文件，大中型建设项目要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4、相关材料（包括国土局的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5、拟征地告知书、拟征地现状确认书、放弃听证决议；6、由符合国家规定资质的设计单位做出的工程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论证报告；7、征占用林地申请表； 8、项目选址意见书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项目选址意见书）、（乡村规划许可证或县级城乡规划部门出具的符合乡村规划的证明文件）、（开发论证报告或者政府的批次用地说明书中说明符合城镇总体规划或近期建设规划或乡村规划情况）。9、采石、采沙、取土项目，必须出具专项论证报告，专门论证对石质（土质、沙质）特殊要求以及该石质（土质、沙质）的主要成分、用途，充分论证其“特殊要求”。10、临时占用林地需提供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方案和补偿协议书。

	办事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现场勘验→批准→发证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788851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冬季作息时间9:00—12:00，13:00—17:00）






桃江县林业局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基本信息表

	事项名称
	对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审批依据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九条

	受理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决定机构
	桃江县林业局

	数量限制
	无

	申请条件
	1.活动项目符合景区总体规划；2.项目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要求。

	申请材料目录
	1、在风景名胜区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申请书；
2、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身份证；申请人为法人或组织的，提供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和法人代表身份证）；
3、建设项目立项文件及有关设计图件。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结时限
	5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咨询电话
	0737-8822016

	办公地址和时间
	桃江县林业局 工作日（夏季作息时间8:30—12：00，14:30—18:00）（冬季作息时间8:30—12:00，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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